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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反腐败公约》追回外流资产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戴瑞君  
 

  追回被非法转移至境外的腐败资产，切断腐败分子在国外的生存基础，破灭他们“牺牲我一

个，幸福全家人；贪污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的幻想，能从根本上遏制贪官外逃、资产外流，进

而促使贪腐官员收敛腐败贪欲。 
  《公约》构建了资产的追查、扣押、冻结、没收、返还和处分等为追回资产所涉及的法律程

序的完整链条，并以最广泛的司法协助作为这一链条各个环节的联结点。资产追回作为《公约》

的基本原则，已成为各国依据《公约》打击腐败的一条主线。 
  建立有效的资产追回机制，全面追回境外腐败资产势在必行，但是在实践中却有法律等方面

的障碍，追回腐败资产面临重重困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反腐败的法律机制，为腐败

受害国破解追回资产难题提供了重大转机。我国作为腐败犯罪的一个重要受害国，应当加紧研究

《公约》的有关制度，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有效利用《公约》的“资产追回机制”追回外流的资

产。 
  追回外流腐败资产困难很多但意义重大 
  近年来，各国腐败分子转移至境外的财产数额与日攀升，给受害国经济带来的损害越来越不

容小视，在一些国家甚至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全局性的不利影响。在我国，2010年 1月，中央纪委
副书记李玉斌在中央纪委、监督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 30年来，外逃贪官数量为 4000人，
携走资金约 500多亿美元。腐败分子将巨额资金汇出境外逃避惩罚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种惯
有模式，冻结乃至最终追回外流腐败资产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工作。 
  然而，实践中追回腐败资产却面临重重障碍。 
  首先是法律上的障碍。鉴于腐败资产外流的跨国性，相关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包括从实体

法到程序法的分歧均将导致追回资产受阻。许多腐败分子在事发前已伺机逃逸，并且往往早已将

非法所得转移至境外。在腐败分子的本国与目的地国之间缺乏有效的司法协助安排的情况下，其

本国往往对其无能为力。 
  其次，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不到位成为滋生洗钱活动的温床，助长了腐败资产的外流。 
  再次，追回外流腐败资产本身的复杂性，例如可疑资产的隐蔽性，追回资产所要花费的人、

财、物成本之高均考验着各国的耐心和实力。 
  最后，某些政治考量也会成为追回腐败资产的障碍。短期内腐败资产的大量流入，定会为资

产流入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于是一些资产流入国被短期经济利益所吸引而有意拖延返还资产

的合作进程。 
  追回被非法转移至境外的腐败资产，切断腐败分子在国外的生存基础，破灭他们“牺牲我一

个，幸福全家人；贪污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的幻想，能从根本上遏制贪官外逃、资产外流，进

而促使官员收敛腐败贪欲。因此，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建立有效的资产追回机制，尽快全面追回

境外腐败资产势在必行。 
  资产追回机制是《公约》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创新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腐败受害国破解追回资产难题提供了重大转机。
该《公约》于 2003年 10月 31日在第 58届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于 2005年 12月 14日正式生
效。截至 2012 年 10 月，共有 163 个国家成为了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于 2003 年 12 月 10
日签署《公约》，2005年 10月 27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2006年 1月 13日对中国生效。 



 

第 2页 共 3页 

  《公约》为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确立了预防机制、刑事定罪机制、国际合作机制、

资产追回机制以及履约监督机制等五项反腐败的法律机制。 
  “资产追回机制”既是该《公约》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在《公约》

中占据举足轻重的法律地位。《公约》确立的各项法律机制都围绕资产追回做了相应的安排。 
  《公约》构建了资产的追查、扣押、冻结、没收、返还和处分等为追回资产所涉及的法律程

序的完整链条，并以最广泛的司法协助作为这一链条各个环节的联结点。资产追回作为《公约》

的基本原则，已成为各国依据《公约》打击腐败的一条主线。 
  《公约》资产追回机制的四项主要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资产追回机制集中规定在《公约》的第五章，从第 51条至第 59条，
内容包括关于资产追回的一般规定、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通过没

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特别合作、资产的返还和处分、金融

情报机构、双边和多边协定和安排等。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预防犯罪所得转移的制度 
  预防腐败犯罪所得的跨境转移，将从源头上省却艰苦卓绝的资产追回过程。而实现腐败犯罪

所得跨境转移最常用的手段便是洗钱。因此《公约》在预防腐败的措施中规定了预防洗钱的措施，

在定罪与执法的规定中要求缔约国将“对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在此基础上，《公

约》在资产追回部分还专门规定了预防犯罪所得移转的措施。 
  根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为预防犯罪所得的转移承担两个层次的义务。 
  第一个层次是缔约国应当采取措施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各缔约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加

强对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的核实，并强化对账户的审查。各缔约国有义务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禁止空壳银行的设立或交易。第二个层次的义务是根据《公约》，缔约国应当“考虑”采取的措

施，各缔约国应当考虑确立有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各缔约国应当考虑设立金融情报机构，

负责接收、分析和向主管机关传递可疑金融交易的报告。 
  直接追回资产的制度 
  《公约》第 53 条规定了缔约国直接追回财产的制度，即请求国直接到被请求国通过民事诉
讼追回资产的制度。 
  考虑到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一国直接到另一国法院诉讼会存在一些障碍。因此，实践

中的作法通常是被害国将权益和风险转交给某一组织，由该组织以原告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就

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有学者提议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到另一国

提起民事诉讼；或是依法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社会团体出于保护公益的目的到国外参加民事诉

讼。 
  间接追回资产的制度 
  间接追回资产的制度规定在《公约》的第 54条和第 55条，它是请求国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请求被请求国将被转移的财产予以没收的法律制度。至于没收后的财产能否返还给请求国，需依

据资产的返还与处分制度来决定。 
  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间接追回资产包括三条途径。第一，通过被请求国执行请求国发出

的没收令没收财产。第二，通过被请求国的生效判决或者被请求国发出的没收令没收财产。第三，

特定情况下，被请求国不经刑事定罪直接没收财产。 
  资产的返还与处分制度 
  对腐败犯罪的犯罪所得予以没收，使其切断与腐败犯罪人的联系而处于被请求国的实际控制

之下，这是请求国追回腐败资产的重要前提。接下来《公约》对于相关国家间如何就没收的资产

进行返还或其他处分做出了安排。 
  应请求国的请求，被请求国应当根据《公约》返还没收的资产。《公约》还为不同情况下返

还资产设定了不同的条件。(1)对于贪污犯罪或者贪污后洗钱的犯罪所得，被请求国仅需根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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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的生效判决，即应向其返还没收的资产。(2)对于《公约》所规定的其他犯罪所得，请求国
除需提供生效判决外，还应当提供对所没收的财产的所有权证明，被请求国才会将没收的财产返

还给请求国。(3)任何其他情况下，被请求国应当优先考虑将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国、返还其原合
法所有人或者赔偿犯罪被害人。 
  《公约》资产追回机制还有壁垒和门槛 
  尽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全面详尽地设计资产追回机制，以使其能顺畅、有效地运行，但

是资产追回机制的运行依然面临一些困境。 
  资产追回机制还有一些壁垒 
  任何协议均有妥协的成分。而《公约》谈判各方对于资产追回机制一些主要问题的重大分歧

以及最终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使得《公约》的这一制度创新大打折扣。 
  首先，谈判各方就相关国家能否对没收的腐败资产进行“分享”分歧较大。一些发达国家认

为实际操作中往往难以确定资产来源国，因此要求分享没收的资产。最终《公约》虽然没有出现

“分享”这一措辞，但是它一方面为被请求国设定了返还财产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允许缔约各国

就如何处分没收的资产在《公约》之外另订协议予以安排，这就不排除相关各方对没收的资产进

行分享的可能性。 
  其次，在谈判过程中，对于返还和处分没收资产的依据问题，各方分歧也比较大。发达国家

是腐败资产的主要流入国，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因此坚持适用维护本国利益的国内法；而发展

中国家大多是腐败资产外流的受害国，坚持要求适用《公约》。作为妥协的结果，《公约》最终将

“本公约的规定”以及“本国法律”同时作为返还和处分资产的依据。 
  资产追回门槛依然很高 
  资产追回机制首先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预防腐败资产的转移。这涉及要求缔约国加强金融机

构客户身份审核、强化账户审查、保持充分记录、杜绝空壳银行或相关交易以及采取其他措施防

范洗钱的义务。履行这些义务需要有成熟的金融监管技术、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作保障。 
  其次，《公约》所设定的直接追回资产的制度要求请求缔约国直接到被请求国的法院提起诉

讼，这要求请求国非常熟悉被请求国的法律，并有在外国开展诉讼的经验积累。 
  再次，《公约》所规定的通过没收的合作事宜间接追回资产的制度要求请求国提供详尽的证

明材料，包括生效的判决。而现实情况是，许多能将腐败犯罪所得转移境外的腐败分子自身也早

已潜逃境外，对于不存在缺席审判制度的国家，便不可能提供生效判决。 
  这些高门槛很可能使技术、法制欠发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 
  尽管依据《公约》的实践还未广泛展开，但是《公约》所确立的制度却将全球反腐败事业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作为腐败犯罪的一个重要受害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应当加紧研

究、全面掌握《公约》的有关制度，特别是资产追回制度，以便有效利用《公约》追回外流的资

产。其次，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提升在防治腐败方面的能力。具体而言，应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有效预防和遏制洗钱行为；考虑对外逃

贪官实施缺席审判的可行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完备相关的制度设计，适时考虑利用《公约》直

接追回腐败资产。 


